淄博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支持市域“飞地经济”发展的

若干政策的通知

淄政字〔2022〕41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现将《关于支持市域“飞地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淄博市人民政府

　　　　　　　　　　　　　   2022年4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支持市域“飞地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
为进一步促进资源要素合理流动，优化全市产业布局，实现市域“飞地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政策。
一、健全税收分享机制


1.资本链接类“飞地”项目。由“转出地”政府或国有企业投资引进，但因产业集聚发展或空间资源要素限制而变更到“转入地”的产业项目，企业投产达效后，主体税收收入（区县级留成部分，下同）优先覆盖“转出地”投入（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及相关优惠政策支出）；覆盖完“转出地”投入后，20年内，主体税收收入由“转出地”和“转入地”按照6∶4比例分享。20年后主体税收收入全部归“转入地”。〔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区县政府（含高新区、经济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下同）〕

2.政府主导搬迁类“飞地”项目。因全市产业结构调整或统筹布局等原因由政府主导搬迁的产业项目，企业投产达效后，5年内主体税收收入由“转出地”和“转入地”按照6∶4比例分享。其后主体税收收入按照“核定存量、增量分成”的原则，以搬迁年前一个年度为基期，主体税收收入基数部分划归“转出地”，增量部分由“转出地”和“转入地”按照6∶4比例分享。覆盖完“转出地”投入（包括政府直接投资及相关优惠政策支出）后，主体税收收入全部留归“转入地”。（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各区县政府）

3.洽谈引进类“飞地”项目。经“转出地”前期洽谈引进，因全市统筹布局而变更到“转入地”的招商引资项目，企业投产达效后，前3年主体税收收入由“转出地”和“转入地”按照5∶5比例分配，后2年按照4∶6比例分配；5年后全部留归“转入地”。(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税务局、市投资促进局、市商务局，各区县政府）

二、完善指标考核运用

4.资本链接类“飞地”项目和政府主导搬迁类“飞地”项目。原则上，“飞地”项目产生的产值、营业收入、利润等经济指标及固定资产投资指标，在移交前全部计入“转出地”，移交后全部计入“转入地”。同时本着鼓励转移、兼顾公平的原则，对“转出地”“转入地”考核基数做出相应调整。重大考核事项“一事一议”。（责任单位：相关市直部门）

5.洽谈引进类“飞地”项目。自开工之日起5年内，招商引资任务指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等主要经济指标按照5∶5比例分别计入“转出地”和“转入地”。对“转出地”在招商引资绩效考核中给予加分激励，具体办法另行制定。（责任单位：相关统计部门、市投资促进局）

三、加强项目监管保障

6.强化行政监管。“飞地”项目的安全生产、环保监管、社会稳定、行政执法等责任，原则上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执行，双方已有约定的除外。（责任单位：各区县政府）
7.加强服务保障。优化“飞地”项目审批、服务和管理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在符合有关规定和条件的前提下，“飞地”项目可优先申报省、市重点项目，优先保障用地需求和能耗、煤炭消费指标。“飞地”项目的能耗及减排指标，原则上参照“转出地”“转入地”主体税收分配比例及年限确定。洽谈引进类“飞地”项目同等享受“转入地”招商引资以及其他各项优惠政策。（责任单位：相关市直部门）

本政策所称“飞地经济”，是指在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和“双招双引”过程中，按照协商一致、互利合作的原则，打破行政区划限制，跨区县转移建设项目（即由“转出地”区县转移到“转入地”区县）的经济合作模式。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之前有关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以本政策规定为准。涉及功能区调整优化的项目，相关事宜按照关于优化部分功能区管理范围和机构设置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要求执行。



